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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

项目名称 元阳府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

电话

黄卫普 18313735562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及

电话
肖伟 15025154315

主体工程进度
我公司监测组接受委托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时，目前主要进行部

分道路硬化及绿化施工。

指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计 3.68 3.62 3.68

建构筑物区 0.83 0.83 0.83

道路及硬化区 1.37 1.37 1.37

景观绿化区 1.19 1.19 1.19

临时场地区 0.29 0.23 0.29

植被占压面积（hm2） / / /

取土（石）场数量（个） / / /

弃土（渣）场数量（个） / / /

取土（石）

量（万 m3）

合计 / / /

工程取土（石）场说明 本项目目前不涉及取土、取石场。

弃土（渣）

量（万 m3）

合计 / / /

工程弃渣说明 本项目土石方内部平衡，不产生废弃土石方。

拦渣率（%） 94 95 95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

措施

建构筑物区 盖板排水沟（m） 796 0 0

道路及硬化区

盖板排水沟（m） 842 0 0

雨水管网（m） 1475.42 509.26 509.26

植草砖（hm2） 0.42 0.04 0.04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hm2） 1.19 0.03 0.04

临时

措施

项目区
基坑排水沟（m） 573 0 70

集水井（口） 4 0 3

道路及硬化区

临时覆盖（m2） 450 0 7850

辆清洗设施（套） 1 0 1

临时排水沟（m） 842 0 0

临时沉砂池（口） 1 0 2

临时占地区
临时拦挡（m） 187 0 0

临时覆盖（m2） 2990 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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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880 42.3 42.3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100 5.1 5.1

最大风速(m/s) 14 6 6

土壤流失量

土壤流失量 779.77 37.64 303.00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量潜

在土壤流失量
无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我公司监测组于 2024年 3月底开展了现场监

测调查，主要是核查工程实施进度，水土流失

状况，以及已有水保设施保存情况等。

存在问题与建议

1、本项目“绿黄红”三色评价结论为黄

色，按照批复水保方案要求，及时落实水土保

持方案新增措施，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2、对已有水土保持措施做好运行管理，

使其能正常发挥功能，及时完善临时拦挡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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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工程性质

（1）项目名称：元阳府；

（2）建设单位：元阳鸿港置业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城区西北面，国道 553北侧，滨河路

和排沙河南侧，场地东西两侧都为储备用地；

（4）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项目（在建补报）；

（5）建设内容：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36847.00m2，其中永久占地 33947.00m2，

临时占地 2900.00m2。总建筑面积 109508.84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95050.55m2，

地下建筑面积 14458.55m2），建设 1#~2#幢 18层的住宅楼，3#幢 16层的住宅楼，

4#~5#幢 18层的住宅楼，6#幢 18层的住宅楼，7#幢 17层的住宅楼，8#幢 18层

的住宅楼，Q1#幢 3层的住宅楼，配套建设室外场地、绿化、道路、给排水、强

弱电系统、消防系统等公共设施；建筑基底面积 8342.36m2，绿化面积 11886.33m2，

容积率 2.80，建筑密度 24.57%，绿地率 32.34%，机动车停车位 951个（地上 554

个，地下 397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052个，户数 801户；

（6）项目征占地：项目用地 3.68hm2，其中永久占地 3.39m2，临时占地 0.29m2。

（7）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为 23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5870万元；资

金来源：建设单位自筹资金 100万元，银行贷款 3000万元，其他 19900万元。

（8）建设工期：总工期为 31 个月，已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开工，计划于

2024年 4月 1日完工。

1.2项目地理位置

元阳府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城区西北面，G553国道北侧，滨河路和排

沙河南侧，场地东西两侧都为储备用地，行政区划隶属于元阳县南沙镇管辖，项

目区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2°49′14.67"，北纬 23°13′43.75"。G553国道紧邻项目

区南面通过，滨河路紧邻项目区北面通过，交通运输方便。施工期间所需施工材

料通过 G553国道和滨河路运至项目区，未另修建施工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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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项目区近景周边情况

1.3工程规模

本项目由元阳鸿港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属新建建设类项目（在建补报）。

建设内容为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36847.00m2，其中永久占地 33947.00m2，临

时占地 2900.00m2。总建筑面积 109508.84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95050.55m2，

地下建筑面积 14458.55m2），建设 1#~2#幢 18层的住宅楼，3#幢 16层的住宅楼，

4#~5#幢 18层的住宅楼，6#幢 18层的住宅楼，7#幢 17层的住宅楼，8#幢 18层

的住宅楼，Q1#幢 3层的住宅楼，配套建设室外场地、绿化、道路、给排水、强

弱电系统、消防系统等公共设施；建筑基底面积 8342.36m2，绿化面积 11886.33m2，

容积率 2.80，建筑密度 24.57%，绿地率 32.34%，机动车停车位 951个（地上 554

个，地下 397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052个，户数 801户。

项目总投资为 23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5870万元；资金来源：建设单位

自筹资金 100万元，银行贷款 3000万元，其他 19900万元。

建设总工期为 31个月，已于 2021年 9月 15日开工，计划于 2024年 4月 1

日完工。

排沙河

项目区

元阳县公安局

滨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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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项目主要技术指标表

序号 项 目 单 位 指标或数值 备 注

1 总占地面积 m2 33947.00

2 总建筑面积 m2 109508.84

3
其

中

地上建筑面积 m2 95050.55

其

中

计

容

住宅 m2 88600.96

商业 m2 5181.11

非机动车坡道 m2 82.99

设备间 m2 161.45

配套建筑面积 m2 1023.78

其

中

物业管理用房 m2 126.64

社区居委用房和公益用房 m2 164.14

社区卫生服务 m2 90.68

生鲜超市 m2 264.22

门卫（物业管理用房） m2 45.90

公共卫生间 m2 44.56

老年服务用房 m2 266.71
小

计
计容面积 m2 95050.55

地下建筑面积 m2 14458.55

其

中

其中
生鲜超市 m2 213.77

物业管理用房 m2 151.79

非机动车库 辆 1133.57

机动车库 m2 12959.42

4 机动车停车位 辆 951
5 非机动车停车位 辆 1052
6 容积率 2.80
7 建筑基底面积 m2 8342.36
8 绿地面积 m2 11886.09
9 建筑密度 24.57%
10 绿地率 32.34%
11 社区文化活动 (室外) m2 450.00
12 户数 户 801
13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3000

土建投资 万元 15870
14 土石方

开挖土方 万 m3 6.37
回填土方 万 m3 6.83
外购表土 万 m3 0.46

15 建设工期 月 31 2021.9.15~20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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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项目组成

根据项目建设的特点、施工工艺及各建设内容的功能区划的不同，项目区分

为建构筑物区、道路及硬化区、景观绿化区、临时场地区四个分区。本项目占地

面积 3.68hm2，其中永久占地 3.39hm2，临时占地 0.29hm2。分为建构筑物区 0.83hm2，

道路及硬化区 1.37hm2，景观绿化区 1.19hm2，临时场地区 0.29hm2（临时堆土场

0.23hm2，施工临时场地 0.06hm2）；原始占地类型为城镇住宅用地 3.45hm2，仓

储用地 0.23hm2。

一、建构筑物区

根据主体资料，建构筑物区由 9栋建构筑物组成。建构筑物结构类型为 1#~8#

幢为剪力墙结构，Q1#幢为框架结构，建筑基础为桩筏基础。本项目建构筑物占

地面积 0.83hm2，总建筑面积为 109508.84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95050.29m2，

地下建筑面积 14458.55m2，容积率 2.80，建筑密度 24.57%。

一、地上建筑

（一）住宅楼

1、1#幢位于项目区东南面，占地面积为 1151.79m2，建筑面积为 14870.67m2，

建筑层数为 18层，为剪力墙结构，建筑基础为桩筏基础，高 54.00m，原始海拔

高程 247.10m~248.90m之间，建成后地坪高为 250.85m。

2、2#幢位于项目区西南面，占地面积为 1077.15m2，建筑面积为 14796.35m2，

建筑层数为 18层，为剪力墙结构，建筑基础为桩筏基础，高 54.00m，原始海拔

高程 250.90m~251.20m之间，建成后地坪高为 250.20m。

3、3#幢位于项目区中部，占地面积为 248.29m2，建筑面积为 4085.26m2，

建筑层数为 16层，为剪力墙结构，建筑基础为桩筏基础，高 48.10m，原始海拔

高程 248.60m~250.90m之间，建成后地坪高为 250.00m。

4、4#幢位于项目区中部，占地面积为 1061.01m2，建筑面积为 15637.96m2，

建筑层数为 18层，为剪力墙结构，建筑基础为桩筏基础，高 53.90m，原始海拔

高程 250.50m~252.40m之间，建成后地坪高为 253.50m。

5、5#幢位于项目区中部，占地面积为 1046.16m2，建筑面积为 15608.70m2，

建筑层数为 18层，为剪力墙结构，建筑基础为桩筏基础，高 53.90m，原始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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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 246.90m~247.80m之间，建成后地坪高为 252.50m。

6、6#幢位于项目区东北面，占地面积为 940.92m2，建筑面积为 10020.68m2，

建筑层数为 18层，为剪力墙结构，建筑基础为桩筏基础，高 53.85m，原始海拔

高程 237.90m~238.90m之间，建成后地坪高为 250.00m。

7、7#幢位于项目区北面，占地面积为 1275.80m2，建筑面积为 10042.87m2，

建筑层数为 17层，为剪力墙结构，建筑基础为桩筏基础，高 51.00m，原始海拔

高程 237.90m~239.90m之间，建成后地坪高为 251.30m。

8、8#幢位于项目区西北面，占地面积为 844.12m2，建筑面积为 8627.74m2，

建筑层数为 18层，为剪力墙结构，建筑基础为桩筏基础，高 53.90m，原始海拔

高程 239.30m~242.60m之间，建成后地坪高为 251.50m。

9、Q1#幢位于项目区东北面，占地面积为 651.22m2，建筑面积为 1314.16m2，

建筑层数为 3层，为框架结构，建筑基础为桩筏基础，高 18.65m，原始海拔高

程 238.90m~242.60m之间，建成后地坪高为 250.60m。

10、门卫室位于项目区南面出口处，占地面积为 45.90m2，建筑面积为 45.90m2，

建筑层数为 1层，为砖混结构，建筑基础为桩筏基础，高 3.50m，原始海拔高程

249.60m之间，建成后地坪高为 249.60m。

（二）底层商铺

底层商铺位于项目区北面 6#幢、7#幢、8#幢一层内，框架结构，桩-筏基础，

占地面积 3060.84m2，建筑面积 5181.11m2，原始海拔高程 237.90m~242.60m 之

间，地坪高为 250.00m~251.50m之间。

二、地下建筑

根据主体资料，主体设计在 4#~5#楼及北面区域下方修建地下车库及地下停

车场辅助性配套基础设施，地下车库占地面积 1.04hm2，平均开挖 4.3m。地下车

库出入口位于南面出入口，地下建筑面积 14458.55m2，原始海拔高程

246.90m~252.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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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建构筑物区特性表

建设内容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原始标高

（m）

地坪

标高

（m）

总高 层数
结构

形式

基础

形式

地上建筑 8342.36 95050.29

1# 1151.79 14870.67 247.10~248.90 250.85 54 18
剪力

墙结

构

桩-筏
基础

2# 1077.15 14796.35 250.90~251.20 250.20 54 18
剪力

墙结

构

桩-筏
基础

3# 248.29 4085.26 248.60~250.90 250.00 48.1 16
剪力

墙结

构

桩-筏
基础

4# 1061.01 15637.96 250.50~252.40 253.50 53.9 18
剪力

墙结

构

桩-筏
基础

5# 1046.16 15608.70 246.90~247.80 252.50 53.9 18
剪力

墙结

构

桩-筏
基础

6# 940.92 10020.68 237.90~238.90 250.00 53.85 18
剪力

墙结

构

桩-筏
基础

7# 1275.80 10042.87 237.90~239.90 251.30 51 17
剪力

墙结

构

桩-筏
基础

8# 844.12 8627.74 239.30~242.60 251.50 53.9 18
剪力

墙结

构

桩-筏
基础

Q1# 651.22 1314.16 238.90~242.60 250.60 18.65 3
剪力

墙结

构

桩-筏
基础

门卫 45.90 45.90 249.60 249.60 3.50 1 砖混

结构

桩-筏
基础

地下建筑 （14458.55） 14458.55

地下建筑 （14458.55） 14458.55 246.90~252.40 -4.30 -1

合计 8342.36 109508.84

二、道路及硬化区

该区总占地面积为 1.37hm2，主要包括道路、地上停车位及其它硬化场地等。

1、道路

道路面宽 4.0m，路面为C20砼硬化，主干道道路长 842m，占地面积为 0.34hm2。

道路均可环行贯通，可同时满足运输及消防等的要求。

2、地上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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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在道路周边设置了停车位，共 322个停车位，占地面积为 0.42hm2。

3、其他硬化场地

项目区对建筑周边场地考虑了硬化措施，占地面积为 0.61hm2。

三、景观绿化区

主体规划植物配置遵循适地适树原则，并充分考虑与建筑风格相吻合，兼顾

多样性、功能性和季节性，进行多层次、多品种的搭配，分别组合成特色各异的

群落。整体上疏密、高低有序，力求在色彩变化和空间组织上都取得最好的效果。

项目区绿化面积为 1.19hm2，主要分布于建构筑物和道路硬化区周边，绿地

率 32.34%。绿化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设计，参照项目周边同类项目，建议项目

区栽植的树种乔木可以选择红河榕、凤凰木、红花木莲、棕榈、黄金榕、桂花；

灌木有红花继木球、黄杨、小叶女贞、月季、紫叶小檗、九里香球、鹅掌柴；地

被类有红血笕、银边草、红花酢浆草、麦冬等。

四、临时场地区

1）、施工临时场地

为了满足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施工材料堆放、材料及停放运输、

作业车辆，主体工程在项目区外设置施工临时场地，占地面积 0.06hm2，施工临

时场地在建设单位租用前占地为硬化场地区域，场地较为平整，项目建设完成后，

由于施工临时场地为租赁用地，后期场地归还于土地所有方，防治责任由土地所

有方负责。

2）、临时堆土场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为了不影响主体工程施工，从运输、堆放、调运、减少

对地表扰动等方面出发，主体将临时堆土场设置在项目区外场地内，占地面积

0.23hm2，设计容量 0.75 万 m3，实际堆土量 0.42 万 m3，松方 0.55 万 m3（松散

系数 1.3），堆土边坡 1:2，最大堆土高度 4.50m，堆放时间为 1.00年，临时堆土

场原始占地为砂石硬化场地，场地较为平整，项目建设完成后，由于临时堆土场

为租赁用地，后期场地归还于土地所有方，防治责任由土地所有方负责，临时场

地区特性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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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临时堆土场特性表

名称 位置

存土量(万 m3)
容量

(万 m3)

占地

面积
(hm2)

堆土

坡比

堆

土高度
(m)

堆

放时间

（年）
自然方 松方

临时堆土场 项目区西北面 0.42 0.55 0.75 0.23 1:2 4.50 1.00

根据工程施工特点以及施工工序可知，将临时堆土场设置在项目区外，容量

可以满足土方临时存放的要求，临时堆土场设离项目区较近，堆放和调用较为方

便，降低了工程成本，也避免土方运输过程中沿途散溢。

1.5施工组织

一、交通条件

本项目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城区，国道 553北侧，滨河路和排沙河南侧，

场地东西两侧都为储备用地，G553国道紧邻项目区南面通过，滨河路紧邻项目

区北面通过，交通运输方便。施工期间所需施工材料通过 G553国道和滨河路运

至项目区，不另修建施工便道。

二、施工用水

本项目施工用水从市政供水管网引接，供水量完全能满足项目建设需求，供

水有保障。

三、施工用电

本项目施工用电从项目区周边 10kV供电线路引接，接入较为方便，能够满

足项目区施工期间的用电需求。

四、施工排水

本项目施工期排水主要为场地排水，施工期间在场地内沿硬化一侧修建排水

沟，将区内雨水汇集后可排入项目区周边道路排水沟内。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的

排泄建立公共厕所统一收集，化粪处理，故施工期间无生活污水外排，不会对下

游及周边产生不良影响。

五、施工营地

项目区距元阳县城区较近，施工营地临时租用当地居民用房，未搭建临时施

工营地，且施工所需混凝土均采用外购半成品的的形式，由专门的输送车辆运至

施工现场。

六、施工临时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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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施工材料堆放、材料及停放运输、

作业车辆，主体工程在项目区外设置施工临时场地，占地面积 0.06hm2，施工临

时场地在建设单位租用前占地为硬化场地区域，场地较为平整，项目建设完成后，

由于施工临时场地为租赁用地，后期场地归还于土地所有方，防治责任由土地所

有方负责。

七、建筑材料来源

（1）砂石料：工程未布置专门砂石料场，工程建设所需的砂、石料根据就

近原则在当地合法的砂石料场购买，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料场经营单位承担。

（2）土料：本工程所需回填土部分利用场区开挖土方调配回填，绿化覆土

通过外购获得。

（3）其他材料：工程建设所需主要建材有水泥、钢材、木材、油料等可在

当地购买。

八、施工通讯

施工通讯采用无线通讯（手机或对讲机）。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网络已覆盖项目区，无线通讯条件较好。

2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及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2022 年 2月，受元阳鸿港置业有

限公司委托，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

任务。2022年 3月，编制单位完成了《元阳府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

2022年 4月修改完成了《元阳府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以下简称

“批复水保方案”）。

2022年 4月 27日，元阳县水务局以“元水保许〔2022〕03号”文对该项目

水保方案进行了批复。

2022年 6月 13日，元阳鸿港置业有限公司委托云南鹏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进行元阳府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任务后，我公司成立了专门的水土保持监测

项目组，组织技术人员成立监测小组对本工程现场进行了现场踏勘、资料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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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析工作。

2022年 6月，我公司开展现场监测工作，在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及其批复文件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完成《元阳府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

告表》（2022年第二季度）。

2022年 9月，我公司开展现场监测工作，在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及其批复文件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完成《元阳府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

告表》（2022年第三季度）。

2022年 12月，我公司开展现场监测工作，在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及其批复文件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完成《元阳府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

告表》（2022年第四季度）及《元阳府水土保持监测年度报告》（2022年度）。

2023年 4月，我公司开展现场监测工作，在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及其批复文件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完成《元阳府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

告表》（2023年第一季度）。

2023年 6月，我公司开展现场监测工作，在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及其批复文件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完成《元阳府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

告表》（2023年第二季度）。

2023年 9月，我公司开展现场监测工作，在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及其批复文件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完成《元阳府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

告表》（2023年第三季度）。

2023年 12月，我公司开展现场监测工作，在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及其批复文件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完成《元阳府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

告表》（2023年第四季度）及《元阳府水土保持监测年度报告》（2023年度）。

2024年 4月，我公司开展现场监测工作，在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及其批复文件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完成《元阳府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

告表》（2024年第一季度）。

3 工程进度

元阳府已于 2021年 9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4年 4月初完工，计划工期为

3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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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年 3月底，主要进行部分区域道路硬化、绿化施工。

主体工程施工现状（2024.3）

4 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4.1监测点布设情况

根据《元阳府水土保持方案书》，结合主体工程施工布置特点及施工中易产

生水土流失区域、水土流失类型、强度等，本项目共设置 4个监测点，其中建构

筑物区 1个、道路及硬化区 2个、景观绿化区 1个、临时场地区 1个，具体情况

如下：

建构筑物区监测点 道路及硬化区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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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绿化区监测点 临时堆土场监测点

4.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实地调查分析，结合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本项目截止 2024年 3月，本

项目已基本全部扰动，即扰动面积为 3.62hm2，临时场地区中施工临时场地已不

再占用，交还其他单位，目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3.62hm2，根据工程《元

阳府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设计情况，元阳府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下表。

表 4-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

序号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设计 实际发生 扰动情况

1 建构筑物区 0.83 0.83 扰动

2 道路及硬化区 1.37 1.37 扰动

3 景观绿化区 1.19 1.19 扰动

4 临时场地区 0.29 0.23 扰动

合计 3.68 3.62

4.3防治措施实施情况

4.3.1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根据实地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截至 2024年 3月，建设单位实施雨水管网

约 509.26m，植草砖 0.0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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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管网（部分） 植草砖（部分）

4.3.2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根据实地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截至 2024年 3月，建设单位已实施植物措

施景观绿化 0.04hm2。

绿化（部分） 绿化（部分）

4.3.3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根据实地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截至 2024年 3月，建设单位已实施车辆清

洗设施 1套、临时沉砂池 2座，临时覆盖 7850m2，绿化 0.01hm2，临时占地区临

时覆盖 1000m2，集水井 3口及基坑排水沟 70m（随工程实施，已掩埋）。

车辆清洗设施（已拆除） 临时沉砂池（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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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沉砂池（2023.12） 临时覆盖（部分）

5 取土（石、砂）场监测情况

本项目建设所需的砂、石料等购买于当地具有合法开采权的砂、石料场，不

涉及工程砂、石料等取料场监测。

6 弃土（石、渣）场监测情况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及现场监测，截至 2024年 3月，本项目已产生开挖

土石方 5.32万 m3，回填利用 6.71万 m3（回填土石方来源于元阳县 2023年保障

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约 0.09 万 m3，元阳县南沙镇菱角塘小学约 0.80万 m3），

临时场地区堆存约 0.50万 m3，无弃方。

7 水土流失问题及完善意见

1、按照批复水保方案要求，及时落实相关水土保持设施，避免对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

2、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时用土协议。

3、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时完善临时拦挡措施，对项目区内存在积水进行及

时引排，对已有水土保持措施做好运行管理，使其能正常发挥功能。

8 实施要求

为保障项目区的安全运行和防治类似水土流失危害的发生，提出如下措施实

施要求：

（1）目前，项目处于正在建设状态，望建设单位以水保方案为依据、结合

项目区实际情况，重视并实施各项水保措施，以保障本项目安全建设及生产运行。

（2）各措施完成后，建设单位应组织专门人员对工程建设区域进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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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记录，尤其是项目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若发现水土流失问题及时上报分管领

导，并及时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确保本项目安全、稳定运行。

9 评价结论

监测组通过对项目区踏勘，目前项目主要处于施工阶段，建设单位前期已逐

步实施了相应的车辆清洗设施和临时覆盖等措施，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

良好，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益。但同时也存在排水措施、临时措施不完善的

区域，未能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后期需按《元阳府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一

步完善。

综上所述，本项目“绿黄红”三色评价结论为：黄色（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不

够完善，目前一些措施未实施或实施不足，仅能基本达到水土流失防治要求，后

期需进一步完善）。

针对项目区实际情况，监测组对项目区内存在问题区域提出以下建议：

1、对已有水土保持措施做好运行管理，使其能正常发挥功能，及时完善临

时堆土场临时拦挡措施。

2、建议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保方案实施相应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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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元阳府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4 年第 一 季度， 3.62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

动

土

地

情

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15 未擅自扩大施工扰动面积，与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减少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由于项目区属于城镇住宅用地，含土夹石较多，

不满足表土剥离条件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石方内部平衡，不产生弃土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监测时段内土壤流失总量 37.64t，据 1.45
容重系数换算得 25.96m3，每 100立方米扣

1分，不足 100立方米的部分不扣分。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成

效

工程措施 20 10 项目实施了部分工程措施，暂不具备全面

落实条件

植物措施 15 5 项目处于主体建构筑物施工阶段，局部区

域实施了部分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10 8 项目实施了部分临时防护措施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有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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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赋分方法（试行）

评价指标 分值 赋分方法

扰

动

土

地

情

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擅自扩大施工扰动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存在 1处
扣 1分，超过 1000平方米的按照其倍数扣分（不足

1000平方米的部分不扣分）。扣完为止

表土剥离

保护
5

表土剥离保护措施未实施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存

在 1处扣 1分，超过 1000平方米的按照其倍数扣分

（不足 1000平方米的部分不扣分）。扣完为止

弃土（石、

渣）堆放
15

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外新设弃渣场且

未按规定履行手续的，存在 1处 3级以上弃渣场的扣

5分，存在 1处 3级以下弃渣场的扣 3分；乱堆乱弃

或者顺坡溜渣，存在 1处扣 1分。扣完为止

水土流失状况 15
根据土壤流失总量扣分，每 100立方米扣 1分，不足

100立方米的部分不扣分。扣完为止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成

效

工程措施 20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拦挡、截排水、工程护坡、土地

整治等）落实不及时、不到位，存在 1处扣 1分；其

中弃渣场“未拦先弃”的，存在 1处 3级以上弃渣场扣

3分，存在 1处 3级以下弃渣场的扣 2分。扣完为止

植物措施 15

植物措施未落实或者已落实的成活率、覆盖率不达标

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存在 1处扣分，超过 1000平
方米的按照其倍数扣分（不足 1000平方米的部分不

扣分）扣完为止

临时措施 10
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拦挡、排水、苫盖、植草、

限定扰动范围等）落实不及时、不到位，存在 1处扣

1分。扣完为止

水土流失危害 5 一般危害扣 5分，严重危害总得分为 0

备注：1.监测季报三色评价得分为各项评价指标得分之和，满分 100份。

2.发生严重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或者拒不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限期整改要求的生产建

设项目，实行“一票否决”，三色评价结论为红色，总得分为 0.
3.上述扣分规则适用超过 100公顷的生产建设项目；不超过 100公顷的生产建设项目，

各项评价指标（除“水土流失危害”）按上述扣分规则的两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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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土地情况监测记录表

编

号
监测日期 监测分区

扰动情况 整治情况

现场

情况
扰动

形式

扰动

宽度

扰动

面积

扰动前

土地利

用类型

示意

图及

尺寸

标注

整治

方式

整治

面积

整治后土

地利用类

型

示意图

及尺寸

标注

1 2024.3 建构筑物区 填挖
35.44m

至
44.77m

0.83 城镇住

宅用地
硬化 0.70 城镇住宅

用地

被建筑

物、硬化

覆盖

2 2024.3 道路及硬化区 填挖
7.78m
至

8.56m
1.37 城镇住

宅用地
硬化 约 0.45 城镇住宅

用地

目前为部

分硬化覆

盖

3 2024.3 景观绿化区 填挖
4.65m
至

11.65m
1.69 城镇住

宅用地
绿化 0.04 城镇住宅

用地

已实施措

施运行良

好

4 2024.3
临时

场地

区

施工

临时

场地

占压
最大
13.40m 0.06 城镇住

宅用地
硬化 0.06 城镇住宅

用地

目前已不

再占用

4 2024.3
临时

堆

土场

占压
最大
20.68m 0.23 仓储用

地

临时覆

盖
仓储用地

植被已恢

复、临时

覆盖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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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堆放场监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4.3 堆积时间

约 2022
年 2月至

今

监测分区
临时堆

土场

位

置

经

度
103°28′11.09″

地貌类型
断陷盆

地地貌
监测方法

调查、定位监测、

巡查纬

度
23°29′2.06″

堆积物

体积

长度（m） 约 34.14m 宽度（m） 约 26.48m 体积

（m3）

约

0.50万

高度（m） 约 1.5~4.5m 坡度

（度）
约 30~35° 坡长（m） 约 1~4

堆积物

类型
以土方为主

防治

情况

实施临时覆盖，但已损坏，已有植

被自然恢复

示意图

备注 目前该区域植被恢复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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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监测记录表
编

号

监测

日期
位置经纬度 监测分区

措施

类型

开工

日期

完工

日期
规格尺寸 数量

运行

状况

防治

效果
问题及建议

1
2024.1
至

2024.3

东经

102°49′14.67"，
北纬

23°13′43.75"

道路及硬化区
雨水

管网
2023.12 /

埋地式聚乙烯（PE）
双波峰内肋增强缠

绕管，管径
DN300~800

590.44m 一般 一般 注意维护

植物措施监测记录表
编

号

监测日

期
位置经纬度 监测分区 措施类型 开工日期 完工日期 措施面积及数量 覆盖率（郁闭度） 成活率 问题及建议

1
2023.9
至

2024.3

东经

102°49′14.67"，
北纬

23°13′43.75"

景观绿化

区
绿化 2021.12 / 0.04hm2 99% 99% 注意维护、补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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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监测记录表
编

号

监测

日期
位置经纬度

监测

分区

措施类

型
开工日期 完工日期 数量 运行状况 防治效果 问题及建议

1 2024.3

东经 102°49′14.67"，北

纬 23°13′43.75"

项目区

基坑排

水沟
2022.5 2022.5 70m 已掩埋 一般 方案编制时已实施

集水井 2022.5 2022.5 3口 已掩埋 一般 方案编制时已实施

2 2024.3
道路及硬化区

临时沉

砂池

2021.9 2021.9 1座 已拆除 较好 已拆除

2023.5 2023.5 1座 良好 较好 注意维护

车辆清

洗设施
2021.9 2021.9 1座 良好 较好 注意维护

3 2024.3 临时覆

盖
2022.2 2023.9 7850m2 良好 较好 注意维护、更换

4 2024.3 东经 103°28′11.09″
北纬 23°29′2.06″ 临时堆土场

临时覆

盖
2022.2 2023.9 1000m2 已拆毁 一般

临时覆盖已被拆毁，

建议及时完善相关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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